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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71 

  给予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大会观察员地位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彼得·纳吉先生(斯洛伐克) 

 一. 导言 

1. 题为“给予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大会观察员地位”的项目是应中国

和新加坡的要求列入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第 2 次全体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

将该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17年 10月 9日和 13日第 11和 15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

各国代表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期间所阐述的意见反映在有关简要记录中。1
 

4. 委员会在审议该项目时，面前有 2017 年 7 月 7 日中国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72/142)。 

 二. 审议决议草案 A/C.6/72/L.9 

5. 在 10 月 9 日第 11 次会议上，新加坡代表以安哥拉、柬埔寨、中国、印度尼

西亚、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大韩民国、泰国

和越南的名义，介绍了题为《给予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大会观察员地位》

的决议草案(A/C.6/72/L.9)，并宣布文莱达鲁萨兰国和古巴加入成为决议草案提案

国。其后，巴拿马加入成为决议草案提案国。 

6. 在 10 月 13 日第 15 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6/72/L.9 

(见第 7 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A/C.6/72/SR.11 和 A/C.6/72/SR.15。 

https://undocs.org/ch/A/72/142
https://undocs.org/ch/A/C.6/72/L.9
https://undocs.org/ch/A/C.6/72/SR.11
https://undocs.org/ch/A/C.6/72/SR.15


A/72/474  

 

17-18511 (C) 2/2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7.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给予东盟+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希望促进联合国与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合作， 

 1. 决定邀请东盟+3 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届会和工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执行本决议。 

 


